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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

举职工代表董事、非独立董事辞任及调

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说明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非独立董事施青先生递交的书面辞

呈，施青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并同时辞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施青

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在公司新任董事（含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职工代表董事）前，施青先生将继续履行其作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相关职责。

施青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谨向施青

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及公司于

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同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

相关规定，公司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 经全体与会职工表决，选举庞博先生（简历

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位非独立

董事、3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可连选连任。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的选举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庞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第二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调整如下：

序号 专业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1 战略委员会 胡胜发先生 李军先生、庞博先生

特此公告。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庞博先生，198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拥有中山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本科学历。

2004年7月至2007年9月，任职广州视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2007年10月至2010年8月，任职

史迈诺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项目工程师；2010年9月至2012年5月，任职广州奥翼电子有限公司产

品经理；2012年6月至2015年5月，任职史迈诺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5年8月至2016

年6月，任职广州梁氏通讯电器有限公司高级专员；2016年8月至今任职安凯微电子，历任项目经理、平

台研发副总监、项目运维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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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

日 16:30-17: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豁免提前通知程序。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NORMAN� SHENGFA� HU（胡胜发）[以下简称“胡胜发” ]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

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全体成员同意庞博先生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调整如下：

序号 专业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1 战略委员会 胡胜发先生 李军先生、庞博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特此公告。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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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博文路107号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36,468,82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36,468,8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13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1391

注：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6,468,8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5.1391%（已剔

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3,632,165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NORMAN� SHENGFA� HU（胡胜发）[以下简称“胡

胜发” ]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长胡胜发先生、董事王彦飞先生、独立董事邰志强先生以

现场方式出席会议；董事HING�WONG（黄庆）先生、董事施青先生、独立董事李军先生、独立董事张海

燕女士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职工监事黎美英女士、监事瞿菁曼女士以现场方式出席会议；

监事会主席何小维先生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李瑾懿女士以现场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6,168,871 99.7802 236,983 0.1736 62,974 0.046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6,167,160 99.7789 243,212 0.1782 58,456 0.042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6,167,160 99.7789 244,512 0.1791 57,156 0.042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6,168,960 99.7802 242,712 0.1778 57,156 0.042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6,166,360 99.7783 249,512 0.1828 52,956 0.0389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724,600 98.2905 253,031 1.3282 72,637 0.3813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6,167,160 99.7789 244,512 0.1791 57,156 0.042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693,525 98.1274 295,106 1.5491 61,637 0.3235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6,119,585 99.7440 296,606 0.2173 52,637 0.0387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6,194,408 99.7989 224,983 0.1648 49,437 0.036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8,747,800 98.4123 249,512 0.2125 52,956 0.0388

6

《关于2025年度公

司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暨关联担保的议

案》

18,724,600 98.2905 253,031 1.3282 72,637 0.3813

7

《关于2025年度公

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8,748,600 98.4165 244,512 1.2835 57,156 0.3000

8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4年度薪酬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18,693,525 98.1274 295,106 1.5491 61,637 0.32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5、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除议案10外，本次会议审议的其他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8，关联股东胡胜发为公司董事、综合授信议案中的担保人，应在上述议案

中回避表决，其与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股份数为117,418,560股。

4、对于涉及特别决议的议案10，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芳女士、刘杰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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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新余市银坤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创泽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发服务” 或“公司” ）股份16,477,500股的股

东新余市银坤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坤公司” ）计划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有公司

股份不超过1,69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2.持有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9,628,600股的股东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龙信建设” ）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1,69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3.持有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6,743,100股的股东嘉兴创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嘉兴创泽” ）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1,690,0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银坤公司、龙信建设、嘉兴创泽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银坤公司 16,477,500 9.75

龙信建设 9,628,600 5.70

嘉兴创泽 6,743,100 3.9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目的：股东自身资金规划

2.股份来源：

股东名称 股份来源

银坤公司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含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龙信建设 司法拍卖所得

嘉兴创泽 执行法院裁定（含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3.减持方式：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银坤公司、龙信建设 集中竞价方式

嘉兴创泽 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

4.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1）银坤公司、龙信建设均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6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任意

连续90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如遇派息、送

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但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不变）；

（2）嘉兴创泽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6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任意连续90日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如遇派息、

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但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不变）。

5.减持时间：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即2025年6月13日至2025年9月12

日。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及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权除息

处理）。

7.其他：根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中所做出的关于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公

司参与本次减持的现任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特发服务股份数量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特发服务股份总数的25%；参与本次减持的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减持特发服务股份数量不超过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特发服务股份总数的50%。

三、本次拟减持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拟减持的股东及间接持股的董监高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所做出的承诺具体如下：

(一）关于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

1.银坤公司、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作出承诺如下：

“（1）自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

有的特发服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特发服务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公司不减持公司股份：

1）特发服务或本公司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2）本公司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本公司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

披露减持计划， 且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 本公司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特发服务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一。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公司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特发服务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本公司减持后不再具有大股东（即持股5%以上）身份后六个月

内，本公司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公司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

特发服务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4）本公司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将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披露减持计划，在减持计划中披露特发服务是否存在重大负面事

项、重大风险、本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事项，以及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5）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

本公司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

公司所有。

（6）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本公司因违反上述

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公司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第7.4.10条

规定，“承诺人作出股份限售等承诺的，其所持股份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原因

发生非交易过户的，受让方应当遵守原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 ”因此通过司法拍卖方式取得南通三建股

份的主体嘉兴创泽应当继续遵守其作出的相关承诺。

2.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陈宝杰、崔平、王立涛、尹玉刚、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周

初新、王隽、李林做出承诺如下：

“（1）自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特发服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特发服务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在担任特发服务董事及/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特发服务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特发服务股份总数的25%； 在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

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特发服务股份；在特发服务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 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特发服务股份； 在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申报离职

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特发服务股份；自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内， 本人转让的特发服务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特发服务股

份总数的50%。

（3）所持特发服务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发行价（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发行价进行相应的除权除

息处理）。

（4） 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 若特发服务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均低于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低于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特发服务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5）特发服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自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

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1）特发服务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2）特发服务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6）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1） 公司或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 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

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2）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7）特发服务触及深交所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8）本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将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披露减持计划，在减持计划中披露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负面事项、重

大风险、本人认为应当说明的事项，以及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9）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

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

有。

（10）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函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11）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

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3.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马晓珣作出承诺如下：

“（1）自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特发服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特发服务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在担任特发服务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特发服务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特发服务股份总数的25%；在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

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特发服务股份； 在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 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特发服务股份；在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

起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特发服务股份； 自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四十

八个月内，本人转让的特发服务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特发服务股份总数的50%。

（3）所持特发服务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发行价（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发行价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

处理）。

（4）特发服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自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

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1）特发服务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2）特发服务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5）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1） 公司或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 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

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2）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6）特发服务触及深交所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7）本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将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披露减持计划，在减持计划中披露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负面事项、重

大风险、本人认为应当说明的事项，以及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8）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

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

有。

（9）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函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10）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

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银坤公司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按照特发服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公司出具的各

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特发

服务股票。

（2）本公司拟长期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无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票的计划。 但若出现法律法规、政策变化、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本公司可决定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且每年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发行人股份的5%。

（3）减持股份的价格

将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上述两年期限届满后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按市价且不低

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

应做除权除息处理）的价格进行减持。

（4）减持方式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大宗交易平台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减持

公司股票。

（5）信息披露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提前五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三个交

易日予以公告。 其减持发行人股票时， 将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若本公司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超额）收入的，所得收入归特发服务所有，并将在获得收入的

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特发服务指定账户。 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特发服务或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特发服务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上述股东及间接持股的董监高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

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股东银坤公司、龙信建设、嘉兴创泽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情况等因素决定在减持期间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是否按期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2、银坤公司、龙信建设、嘉兴创泽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

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3、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

4、在本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银坤公司、龙信建设、嘉兴创泽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新余市银坤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2.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3.嘉兴创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17�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5-059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流拍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将

被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尹洪卫先生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0,0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85%），于2025年5月20日14:00时至2025年5月21日14:00时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上进行拍卖。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根据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显示的拍卖结果，2025年5月20日14:00时至2025年5月21日14:00时

止所进行司法拍卖的尹洪卫先生持有的70,000,000股公司股份因无人出价已流拍。

二、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 本次被司法拍卖的公司股份后续是否会被相关法院继续执行其他司法程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本次司法拍卖流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截至2025年5月21日，尹洪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2,791,6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99%。 尹洪

卫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股东尹洪卫先生本次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尹洪卫先生现累计被冻结272,791,617股，累计被轮候冻结1,426,323,822股，因诉讼较多且有

多轮轮候查封，尹洪卫持有的股份后续可能被司法处置。

4、除非同一主体竞拍取得尹洪卫全部股票，才有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但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 的规定并结合现行的司法处置实践，如

冻结的股票数量、价值较大，分拆处置有利于拍卖成功且更有利于变价的，被分拆拍卖的可能性较大。

未来如发生尹洪卫所持股份继续被司法处置的情形，公司将及时公告。

5、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司法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17�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5-058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岭南；证券代码：002717）于

2025年5月19日、2025年5月20日、2025年5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问询等方式，对公司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

季度报告》等相关公告，披露了公司在相关报告期的生产经营情况、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等内容。 敬请

投资者关注公司上述相关公告内容，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经公司自查，并向股东征询核实，公司股东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关联方在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期间（2025年5月19日至2025年5月21日）未买卖公司股票。

3.经公司自查，公司董监高在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期间（2025年5月19日至2025年5月21日）未买卖

公司股票。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进展情况。

5.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或进展情况。

6.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对公司股票的

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其他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复牌的提示性

公告》，公司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了否定意见；公司连续三年（2022-2024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负，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2024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上述情形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5年修订）中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有关规定，自2025年4月30日开市起，公司股票

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岭南股份”变更为“ST岭南” ，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5%。

2.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自查发现原实控人占用并已归还部分公司资金的提示

性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尹洪卫剩余未归还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14,23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3.37%。 尹洪卫拟通过现金、资产抵押担保方式融资（借款）、资产置换债权方式融

资（借款）等方式尽快偿还占用的公司资金。

3.公司有多笔债务逾期，如短期无法妥善解决，公司会因逾期债务面临进一步的诉讼、仲裁、银行账

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等事项，公司可能会面临支付及代为支付贷款本金及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

等情况，进而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债务逾期可能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进而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

状况，可能会对公司产生一定的财务风险。

五、其他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77� � � � � �证券简称：友阿股份 编号：2025–029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1日下午15:00（星期三）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

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友阿总部大厦13楼1301会议室（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朝阳前街9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子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8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14,320,4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7180�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0,538,24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729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7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782,2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886%。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882名（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13,871,7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950%。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1、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2,058,8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1％；反对2,150,3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0％；弃权1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表决通过。

2、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935,5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44％；反对1,137,4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5％；弃权1,24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9,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1％。 表决通过。

3、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937,9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49％；反对1,132,4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3％；弃权1,25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9,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7％。 表决通过。

4、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暨2025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09,526,1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28％；反对3,546,8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61％；弃权1,24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9,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1％。 表决通过。

5、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683,9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36％；反对1,376,1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1％；弃权1,26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4,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2％。 表决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235,16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9933％；反对1,376,1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6％；弃权1,260,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4,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61％。

6、审议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925,1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19％；反对1,119,8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3％；弃权1,27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3,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9％。 表决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476,36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7321％；反对1,119,8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30％；弃权1,27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3,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0％。

7、审议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932,0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5％；反对1,135,5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1％；弃权1,25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4％。 表决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483,26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7818％；反对1,135,5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61％；弃权1,252,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20％。

8、审议关于核定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8.1�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533,4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73％；反对1,312,8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9％；弃权1,47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2,

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8％。 表决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084,66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083％；反对1,312,8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43％；弃权1,474,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2,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74％。

8.2�独立董事2024年度津贴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545,2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02％；反对1,332,1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5％；弃权1,44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2,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3％。 表决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096,46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934％；反对1,332,1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34％；弃权1,443,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2,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32％。

8.3�监事2024年度薪酬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521,5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4％；反对1,322,3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2％；弃权1,47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2,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4％。 表决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072,76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25％；反对1,322,3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28％；弃权1,476,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2,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47％。

9、审议关于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668,0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98％；反对1,310,6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3％；弃权1,3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5,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9％。 表决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219,26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787％；反对1,310,6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84％；弃权1,34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29％。

10、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681,5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31％；反对2,328,2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9％；弃权3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表决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232,76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9760％；反对2,328,2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842％；弃权310,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98％。

11、审议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09,335,0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67％；反对4,698,9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41％；弃权28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9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 表决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86,26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0603％；反对4,698,9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744％；弃权286,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54％。

三、本次会议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莫彪、达代炎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总表决情况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公告编号：2025-085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线上投资者交流会暨2024年

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8日晚在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重整计划已分别于2025年5月10日及11日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为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方便投资者了解公司经营及重整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16:00-17:00以

线上直播的形式举办投资者交流会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届时，公司管理人员及产业投资人代表将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互动沟通，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 本次投资者交流会暨业绩说明会将通过“全景网” 平台采用网络视频直播方式

举行。 会议有关安排如下：

1、通过“全景网”参与方式

（1）投资者可登陆以下网址：https://rs.p5w.net/html/147771.shtml参与本次投资者交流会暨年度业绩说明会。

（2）投资者也可扫描以下二维码参会：

2、出席本次投资者交流会的公司人员

公司管理层及产业投资人代表（具体人员以届时现场参会为准）。

3、征集问题事项

为做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现向投资者征集公司2024年年

度业绩说明会相关问题。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8:00前，将相关问题发送至公司邮箱（ir@jinke.com），

本公司管理人员、产业投资人将于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4、咨询方式

如对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有任何不明事宜，请及时向公司证券事务部咨询：

电话：023-63023656

邮箱：ir@jinke.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在此，公司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公告编号：2025-086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了公司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15:30，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周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1,458名，代表股份966,038,97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0916%。 其中现

场参会股东9名，代表股份5,967,4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118%；通过网络投票股东1,449人，代表股份960,071,57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979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

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34943%；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6,251,3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

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30,575,90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32902%；反对：31,013,895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042%;弃权：4,449,1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460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6,054,29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23397%； 反对：31,

013,8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258%；;弃权：4,449,1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2.1034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30,348,30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30546%；反对：31,294,494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3946%;弃权：4,396,1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455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5,82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12637%；反对：31,

294,4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79524%；;弃权：4,396,1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2.0784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8,351,20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4.20820%；反对：49,084,595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09073%; 弃权：6,759,668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70107%； 回避：1,

843,500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673,09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3.59826%； 反对：49,

084,5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20594%；;弃权：6,759,6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3.195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30,901,60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36274%；反对：30,606,594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16826%;弃权：4,530,7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469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6,38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8795%%；反对：30,

606,5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47001%；;弃权：4,530,7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2.1420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925,710,70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5.82540%；反对：35,681,995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69364%;弃权：4,646,2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4809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1,189,09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0.93383%； 反对：35,

681,9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86953%；;弃权：4,646,2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2.1966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9,321,60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19918%；反对：32,171,795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33028%;弃权：4,545,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4705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4,799,99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2.64097%； 反对：32,

171,7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21000%；弃权：4,545,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2.1490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4,396,60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5.68937%；反对：36,347,895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76257%;弃权：5,294,4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548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874,99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0.31256%； 反对：36,

347,8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7.18436%；弃权：5,294,4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2.5030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3,965,60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5.64476%；反对：36,784,095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80772%%；弃权：5,289,2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5475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443,99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0.10879%； 反对：36,

784,0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7.39058%；弃权：5,289,2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2.5006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卓律师、黄啸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